
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110 年度 

「花蓮區農情月刊」、「花蓮區農業專訊」及「花蓮區農技報導」

編印規格 

本案執行期限自決標日起至民國 110 年 12 月 31 日止，惟本案之

執行須俟機關政府法定預算核定後始予生效。機關並得因業務需要依

決標單價，在預算金額百分之 30 範圍內增加規格內刊物編印期數，廠

商不得拒絕。另本案執行期間如因政策變更、機關縮編、裁撤或行政

措施更改以致未能繼續辦理本項業務時，則依廠商實際服務數量核實

付款。 

壹、花蓮區農情月刊編印規格 

一、編印期數與交貨日期 

(一)編印期數：共計壹拾貳期。 

(二)交貨日期：自本場交稿後，扣除本場審核、校對天數及國定

例假日，於壹拾陸個工作天內交貨。各期預定出版月份如下： 

1.第 246 期：110 年 1 月。 

2.第 247 期：110 年 2 月。 

3.第 248 期：110 年 3 月。 

4.第 249 期：110 年 4 月。 

5.第 250 期：110 年 5 月。 

6.第 251 期：110 年 6 月。 

7.第 252 期：110 年 7 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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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第 253 期：110 年 8 月。 

9.第 254 期：110 年 9 月。 

10.第 255 期：110 年 10 月。 

11.第 256 期：110 年 11 月。 

12.第 257 期：110 年 12 月。 

二、每期出版數量：壹仟陸佰 

三、印刷規格 

1.以四開壹佰磅雪銅雙面彩色印刷。 

2.本月刊必須用平版印刷機或更高品質之印刷機印刷。 

3.每期交貨品質如未達標準者，承包廠商必須予以補救。如屬

情節嚴重者退回重印。如仍未符合標準規格，本場可終止合

約，承包廠商不得異議。 

4.廠商應提供農情月刊全部內容之電子檔（含文字檔及圖檔，

pdf 檔）；此電子檔應適用於 Windows 系統。 

四、稿件作業 

1.廠商必須提供一專業美工人員負責美術編輯工作及溝通，並

附姓名、電話與住址，負責與本場承辦人員聯繫，且若此一

專業美工人員職務異動，廠商應立即主動告知，且提供另一

合適人選，以配合版面設計。合約期間如未配合提供該美工

人員從事美工工作，本場可終止合約。 

2.本場將稿件正確內容檔案置於電腦磁片，連同圖片（相片）

交付廠商，廠商應於四日內完成美工設計、電腦排版等草編

作業，並將草編初稿以彩色印表機列印出後，送達本場審核。

【如：本場於一月一日交件（外地廠商以郵局快遞交寄），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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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應於一月四日前將草編初稿送達本場（外地廠商若採郵

寄方式，以本場實際收迄日期為準），其間若遇有國定例假

日，則順延之；有關廠商作業日數之計算方式，以下皆同。】 

3.草編初稿於本場審核修改並送還廠商後，廠商應於二日內將

修正完成之第一次校正稿送達本場審核校對，俟本場完成審

核後，交付廠商據以編印第二次校正槁。 

4.本月刊於草編初稿完成後，共進行二次稿件校正，每次廠商

應於本場交付修改之稿件後，於二日內將更正後之校正稿送

達本場。 

5.廠商於本場交付經審核校正之二校稿後，應於四日內將完成

之打樣稿送達本場審核校對，打樣以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

做第二次打樣。打樣稿若有發生廠商造成的錯誤時則須再次

打樣，廠商不得提出異議。 

6.廠商於正式印刷前須將完全無誤之彩色頁全樣先送本場，獲

本場同意後始得印刷。該全樣應留存本場一份，供作日後驗

收之依據。 

7.廠商於獲本場同意後，應於三日內完成印刷作業並通知本場

驗收。 

8.每期通過本場驗收後，廠商應於一日內將印刷完成之農情月

刊對摺二次、在上端黏貼封口、黏貼郵寄標籤（標籤由本場

印好後交付廠商應用），經本場檢驗合格後，並送至郵局寄交

讀者。上述所需郵費由本場另行支付，廠商以郵局憑證件數

為準，送回收據與購郵票證明後請款。 

9.以上作業流程扣除本場審核、校對天數及國定例假日，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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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六個工作天，以本場製作之「花蓮區農情月刊稿件作業紀

錄表」為計算依據（如附件）。 

10.該期郵寄之剩餘份數及原稿件與圖片，須於出版寄送後三日

內繳返本場。稿件、圖片及郵寄資料之版權屬本場所有，非

經同意，不得轉為他用。 

11.如逾期交貨（以完成郵寄作業日期為準），每逾一日，扣該

期貨款之千分之一罰款。 

五、付款方式：分四期付款，每 3個月結算一次，並依編印規格規

範完成之期數核實支付。 



花蓮區農情月刊第    期  稿件作業紀錄表 

作業時間 
草編 

完成 

一校稿

完成 

二校稿

完成 

打樣一

完成 
打樣二

印刷 

驗收 

摺疊 

交寄 
郵資 

郵寄剩

餘件數 

合約規定作業期限 4 天 2 天 2 天 4 天  3 天 1 天 

本場送件日期        

扣除例假日        

廠商應送件日期        

廠商實際送件日期        

  

備  註          

簽  收 

（日 期） 

         

備註 1.：本場對外地廠商之送件日期，以本場至郵局以快遞交寄之日期為本場送件日期。廠商若以郵寄送件，

以本場實際收迄日期為廠商實際送件日期。 

備註 2.：作業期間若有第二次打樣情形，合約期限另加三天。 

備註 3.：廠商打樣完成送本場審核後，若稿件無誤，本場得以電話通知廠商付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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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花蓮區農業專訊編印規格 

一、編印期數與交貨日期 

(一)編印期數：共計肆期。 

(二)交貨日期：自本場交稿後，扣除本場審核、校對天數及國定

例假日，於肆拾參個工作天內交貨。各期預定出版月份如下： 

1.第 115 期：110 年 3 月。 

2.第 116 期：110 年 6 月。 

3.第 117 期：110 年 9 月。 

4.第 118 期：110 年 12 月。 

二、每期出版數量：壹仟陸佰 

三、印刷規格 

1.規格大小為壹拾陸開，含封面封底共貳拾捌頁，均為彩色頁。 

2.封面、封底以壹佰捌拾磅雙銅紙印刷；內頁採用壹佰貳拾磅

雙銅紙。 

3.封面、封底上亮膜。 

4.本雜誌必須用平版印刷機或更高品質之印刷機印刷。 

5.每期交貨品質如未達標準者，承包廠商必須予以補救。如屬

情節嚴重者退回重印。如仍未符合標準規格，本場可終止合

約，承包廠商不得異議。 

6.廠商應提供農業專訊全部內容之電子檔（含文字檔及圖檔， 

pdf 檔）；此電子檔應適用於 Windows 系統。 

四、稿件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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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廠商必須提供一專業美工人員負責美術編輯工作及溝通，並

附姓名、電話與住址，負責與本場承辦人員聯繫，且若此一

專業美工人員職務異動，廠商應立即主動告知，且提供另一

合適人選，以配合版面設計。合約期間如未配合提供該美工

人員從事美工工作，本場可終止合約。 

2.本場將稿件正確內容檔案置於電腦磁片，連同圖片（相片）

交付廠商，廠商應於七日內完成下列作業，並送達本場審查： 

(1)完成電腦排版，全冊文章與照片之配置情形，並照頁次編

排成冊之草編作業。 

(2)依本場提供之幻燈片或彩色數位照片品質，提出封面、封

底及內頁之建議案。 

(3)按個別文章，各印出校對稿一份，供本場校對之用。 

(4)以上七個作業日之計算，如：本場於一月一日交件（外地

廠商以郵局快遞交寄），則廠商應於一月七日前將草編初

稿送達本場（外地廠商若採郵寄方式，以本場實際收迄日

期為準），其間若遇有國定例假日，則順延之；有關廠商

作業日數之計算方式，以下皆同。 

3.草編初稿於本場審核修改並送還廠商後，廠商應於七日內將

修正後並完成美工設計之第一次校正稿，送達本場審核校

對；自第一次校正稿起即須將配置之圖片（相片）貼上，並

依國際標準配色演色表標示封面、封底之顏色。俟本場完成

審核後，交付廠商據以編印第二次校正槁。 

4.自本場送還第一次校正稿後，廠商應於七日內將修正後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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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校正稿，送達本場審核校對。 

5.自本場送還第二次校正稿後，廠商應於五日內將修正後之第

三次校正稿，送達本場審核校對。 

6.本場於廠商完成第三次校正稿後，若有抽換稿件情形，得繼

續進行第四校，每次應另外增加廠商五日工作天。待本場通

知後再行打樣。 

7.廠商將打樣稿裝訂成冊後於七日內送回本場校稿。打樣稿若

有發生廠商造成的錯誤時則須再打樣，廠商不得提出異議。 

8.打樣以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做第二次打樣，若為本場要求

作彩色頁修正，應另行增加廠商七日工作天。 

9.廠商於正式印刷前須將完全無誤之全樣先送本場，獲同意後

始得印刷。該全樣並應留存本場一份，供作日後驗收之依據。 

10.廠商於獲本場同意後，應於八日內完成印刷作業並通知本場

驗收。 

11.信封印製：廠商應負責印製郵寄信封，每期壹仟陸佰，信封

規格為五開、捌拾磅道林紙單色印刷，信封正反面設計樣稿

電子檔於簽約後提供。 

12.每期通過本場驗收後，廠商應於二日內將印刷完成之農業專

訊裝袋、黏貼封口、黏貼郵寄標籤（標籤由本場印好後交付

廠商應用），經本場檢驗合格後，並送至郵局寄交讀者。上

述所需郵費由本場另行支付，廠商以郵局憑證件數為準，送

回收據與購郵票證明後請款。 

13.以上作業流程扣除本場審核、校對天數及國定例假日，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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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三個工作天，以本場製作之「花蓮區農業專訊稿件作業

紀錄表」為計算依據（如附件）。 

14.該期郵寄之剩餘份數、信封及原稿件與圖片，須於出版寄送

後三日內繳返本場。稿件、圖片及郵寄資料之版權屬本場所

有，非經同意，不得轉為他用。 

15.如逾期交貨（以完成郵寄作業日期為準），每逾一日，扣該

期貨款之千分之一罰款。 

五、付款方式：分四期付款，每 3個月結算一次，並依編印規格規

範完成之期數核實支付。 

 



花蓮區農業專訊第    期  稿件作業紀錄表 

作業進度 
草編 

完成 

一校

稿 

完成 

二校

稿 

完成 

三校

稿 

完成 

四校 
打樣一 

完成 

打樣

二 

印刷 

驗收 

裝袋 

交寄 
郵資 

郵寄剩

餘件數 

合約規定作業期限 7 天 7 天 7 天 5 天  7 天  8 天 2 天 

本場送件日期          

扣除例假日          

廠商應送件日期          

廠商實際送件日期          

  

備  註            

簽  收 

（日 期） 

           

備註 1.：本場對外地廠商之送件日期，以本場至郵局以快遞交寄之日期為本場送件日期。廠商若以郵寄送件，以本

場實際收迄日期為廠商實際送件日期。 

備註 2.：作業期間若有必要進行四校，合約期限另加五天；若有第二次打樣情形，合約期限另加七天。 

備註 3.：廠商打樣完成送本場審核後，若稿件無誤，本場得以電話通知廠商付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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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花蓮區農技報導編印規格 

一、編印期數與交貨日期 

(一)編印期數：預定 5期。【機關並得依實際需要，依決標單價

在預算金額百分之 30 範圍內調整農技報導印刷次數（每次

3000 份），廠商不得拒絕。】 

(二)交貨日期：自本場交稿後，扣除本場審核、校對天數及國定

例假日，於拾肆個工作天內交貨。 

二、每期出版數量：參仟份 

三、印刷規格 

1.規格大小為壹拾陸開，含封面封底共肆頁，均為彩色頁；以

貳佰磅銅西紙印刷。 

2.本刊物必須用平版印刷機或更高品質之印刷機印刷。 

5.每期交貨品質如未達標準者，承包廠商必須予以補救。如屬

情節嚴重者退回重印。如仍未符合標準規格，本場可終止合

約，承包廠商不得異議。 

6.廠商應提供農業專訊全部內容之電子檔（含文字檔及圖檔， 

pdf 檔）；此電子檔應適用於 Windows 系統。 

四、稿件作業 

1.廠商必須提供一專業美工人員負責美術編輯工作及溝通，並

附姓名、電話與住址，負責與本場承辦人員聯繫，且若此一

專業美工人員職務異動，廠商應立即主動告知，且提供另一

合適人選，以配合版面設計。合約期間如未配合提供該美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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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從事美工工作，本場可終止合約。 

2.本場將稿件正確內容檔案置於電腦磁片，連同圖片（相片）

交付廠商，廠商應於三日內完成美工設計、電腦排版等草編

作業，並將草編初稿以彩色印表機列印出後，送達本場審核。

【如：本場於一月一日交件（外地廠商以郵局快遞交寄），則

廠商應於一月三日前將草編初稿送達本場（外地廠商若採郵

寄方式，以本場實際收迄日期為準），其間若遇有國定例假

日，則順延之；有關廠商作業日數之計算方式，以下皆同。】 

3.草編初稿於本場審核修改並送還廠商後，廠商應於二日內將

修正完成之第一次校正稿送達本場審核校對，俟本場完成審

核後，交付廠商據以編印第二次校正槁。 

4.本刊物於草編初稿完成後，共進行二次稿件校正，每次廠商

應於本場交付修改之稿件後，於二日內將更正後之校正稿送

達本場。 

5.廠商於本場交付經審核校正之二校稿後，應於三日內將完成

之打樣稿送達本場審核校對，打樣以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

做第二次打樣。打樣稿若有發生廠商造成的錯誤時則須再次

打樣，廠商不得提出異議。 

6.廠商於正式印刷前須將完全無誤之彩色頁全樣先送本場，獲

本場同意後始得印刷。該全樣應留存本場一份，供作日後驗

收之依據。 

7. 每期通過本場驗收後，廠商應於三日內完成印刷作業並通知

本場驗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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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每期通過本場驗收後，廠商應於一日內將印刷完成之農技報

導對摺一次後，一併將 3000 份送回本場。 

9.以上作業流程扣除本場審核、校對天數及國定例假日，共計

十四個工作天，以本場製作之「花蓮區農技報導稿件作業紀

錄表」為計算依據（如附件）。 

10.每期原稿件與圖片須於出版寄送後三日內繳返本場。稿件及

圖片資料之版權屬本場所有，非經同意，不得轉為他用。 

11.如逾期交貨，每逾一日，扣該期貨款之千分之一罰款。 

五、付款方式：分四期付款，每 3個月結算一次，並依編印規格規

範完成之期數核實支付。 

 



花蓮區農技報導第    期  稿件作業紀錄表 

作業進度 
草編

完成

一校稿

完成 

二校稿

完成 

打樣一 

完成 
打樣二 

印刷 

驗收 

摺疊 

交寄 
備註 

合約規定作業期限 3 天 2 天 2 天 3 天  3 天 1 天 

本場送件日期        

扣除例假日        

廠商應送件日期        

廠商實際送件日期        

 

備  註         

簽  收 

（日 期） 

        

備註 1.：本場對外地廠商之送件日期，以本場至郵局以快遞交寄之日期為本場送件日期。廠商若以郵寄送件，以本場實際

收迄日期為廠商實際送件日期。 

備註 2.：作業期間若有第二次打樣情形，合約期限另加 2 天。 

備註 3.：廠商打樣完成送本場審核後，若稿件無誤，本場得以電話通知廠商付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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